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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三陕复决〔2025〕21 号

申请人：李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陕州分局

申请人李某对被申请人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陕州分局

作出的投诉举报决定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

于 2025 年 6 月 4 日依法受理，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答复，

本案现已审查复议完结。

申请人李某称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陕州分局投诉举报三门峡市陕州区某超市销售的烙馍卷饼、玉米

违反《中国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被申请人

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作出举报不予立案、投诉终止调解决定。申

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未依照法律规定依法履

职，理由如下：1、被申请人在处理投诉事项时，只征求被投诉

举报人的意见，未征求申请人意见，违反了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

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六条之规定；2、申请人投诉举报函里

要求给予奖励，但被申请人未对此作出答复，违反《市场监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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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。综上，申请人请

求：确认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职行政行为违法，责令被申请人作出

书面道歉并公开。

被申请人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陕州分局称：2025 年 5

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件，称其在某超市

购买的“烙馍卷饼”标签无执行标准，“玉米”外包装执行标准

不符合规定。2025 年 5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立即指派执法人员对

被投诉举报人进行现场检查，现场见到被投诉举报产品“烙馍卷

饼”15 袋，其外包装正面显示产品名称、配料、数量、储存条

件、食用方法、登记证编号、生产者、电话、地址等信息。该产

品外包装反面显示，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。现场见到另一被投诉举

报产品“远系玉米”10 袋，外包装载明产品名称、配料表、保

质期、净含量、储存条件、执行标准、委托生产方、地址、受委

托生产方、地址、产地：、生产许可证编号、服务热线、生产日

期等信息。上述两样食品均未拆封，贮存条件符合要求，且在保

质期内。当事人现场提供上述两种产品的进货票据、进货查验记

录、供货商资质及合格证明文件。执法人员制作了现场笔录，同

时对现场情况进行拍照取证。“烙馍卷饼”的生产者是食品小作

坊，有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三款、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

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《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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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小作坊通用卫生规范》（DBS41/012-2020）之规定，该产品标

签标注的内容符合上述规定及标准，被投诉举报人无违法行为。

申请人认为“玉米”外包装标注的执行标准不符合规定，该产品

外包装的执行标准是由其生产者执行且标注，并非由被投诉举报

人导致其执行标准标注错误，且被投诉举报人能够提供该产品的

进货票据、进货查验记录、供货商资质及合格证明文件，其履行

了法定的义务，被投诉举报人无违法行为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

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于 2025 年

5 月 16 日对申请人的投诉作出三市监陕受决〔2025〕4 号《投诉

受理决定书》，并通过 EMS 向申请人寄送上述纸质文书。EMS 快

递信息显示，申请人本人已于 2025 年 5 月 17 日签收上述文书。

因被投诉举报人拒绝调解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

行办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，被申请人于 2025 年

5 月 21 日作出三市监陕终调解〔2025〕11 号《投诉终止调解决

定书》。因被投诉举报人无违法行为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

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被投诉举报人的行为不

符合立案的条件，故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作出举报不予

立案的决定，同时将案件线索移送至德州市德城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，并制发三市监陕不立告〔2025〕18 号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

书》及三市监陕案线移〔2025〕12 号《案件线索移送函》。2025

年 5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 EMS 向申请人寄送上述纸质文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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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MS 快递信息显示，申请人已于 2025 年 5月 24 日签收上述文书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

合法。故恳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经查：2025 年 5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

信件，称其在某超市购买的“烙馍卷饼”标签无执行标准，“玉

米”外包装执行标准不符合规定。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5 月 16 日

指派执法人员对被投诉举报人进行现场检查，并对现场情况进行

了拍照取证，制作了现场笔录。关于申请人的投诉事项，被申请

人于2025年 5月16日对申请人的投诉作出三市监陕受决〔2025〕

4 号《投诉受理决定书》，并通过 EMS 向申请人送达了上述纸质

文书。2025 年 5 月 19 日，被投诉举报人作出《关于拒绝市场监

管部门调解声明》，明确拒绝调解。2025 年 5 月 21 日，被申请

人作出三市监陕终调解〔2025〕11 号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》。

关于申请人的举报事项，因被投诉举报人无违法行为，被投诉举

报人的行为不符合立案的条件，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作

出三市监陕不立告〔2025〕18 号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，并

且作出三市监陕案线移〔2025〕12 号《案件线索移送函》，将

案件线索移送至德州市德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2025 年 5 月 22

日，被申请人通过 EMS 向申请人寄送了上述纸质文书，将投诉举

报事项的处理决定告知了申请人，EMS 快递信息显示申请人已于

2025 年 5 月 24 日进行了签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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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有投诉举报函、现场笔录及现场照片、投诉决定受

理书、拒绝调解声明、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、举报不予立案告知

书、案件线索移送函、EMS 快递送达信息截图等证据证实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二条第四

款规定：“下列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：（四）行政机关对民

事纠纷作出的调解。”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：“行政复议

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

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（五）属于本法规定的行

政复议范围。”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

申请后，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

的，应当决定驳回申请并说明理由。”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

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本办法所称的投诉，是指

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，与经营者

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，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

为。”第十四条规定：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

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投诉人。”

第二十一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终止调解：（三）投诉

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，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

调解的；终止调解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终止调解决

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。”本案中，被申

请人于 2025 年 5 月 14 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，于 2025 年 5 月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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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作出受理决定并告知了申请人，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，因被投

诉举报人明确拒绝调解，作出终止调解决定，被申请人已履行了

投诉处理职责。其受理投诉后做出的调解行为，实质上属于行政

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。故，申请人所申请的事项不属于行

政复议的受案范围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

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之规定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法定

受理条件。

关于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对其在投诉举报函中要求的奖

励进行回复的问题。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

办法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举报下列重大违法行为，经查证属

实结案后，给予相应奖励：（一）违反食品、药品、特种设备、

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；（二）具

有区域性、系统性风险的重大违法行为；（三）市场监管领域具

有较大社会影响，严重危害人民群众人身、财产安全的重大违法

行为；（四）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。”

第十五条规定：“负责举报调查办理、作出最终处理决定的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在举报查处结案或者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后，对于符

合本办法规定奖励条件的，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。

举报奖励由举报人申请启动奖励程序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举报的

事项经被申请人核查，未发现违法行为，依法未立案处罚，不属于

上述规定的举报奖励范围。故，被申请人未回复申请人要求奖励的



— 7 —

行为，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，并无不当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李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


